第二届金融街摄影大赛

暨金融街老照片征稿启事

2008年，北京金融街将迎来建设发展的第15个年头，为向世人展现金融街15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展现金融街从业人员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同时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曾经记录金融街历史岁月的老照片，北京金融街商会在去年成功举办了“镜头中的金融活力中心”摄影比赛的基础上，2008年拟继续举办第二届金融街摄影大赛及有奖征集金融街老照片活动。

1、 主办单位

北京金融街商会  

2、 大赛主题

人文·活力·和谐
3、 作品征集范围

1、凡于2007年8月1日至2008年9月31日期间，在金融街区域拍摄的反映金融街区域风貌、人文景观和区域从业人员工作面貌的作品均可投稿。以上图片须为未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刊登过的原创照片。   
2．金融街老照片作品征集（1994年以前拍摄）

3．金融街变迁图片征集（1994-2006年拍摄，记录金融街地区发展建设历程的图片）
4、 作品征集要求
1. 本次比赛征集的照片须为原创作品，彩色、黑白、数码创意均可。作品必须具备明显的金融街元素。参赛作品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且参赛作品必须健康向上。
2. 参赛者自行将作品冲印成10英寸至12英寸照片，并将作品原始电子文件刻成光盘，随作品一起投稿。作品需注明标题、拍摄参数，不得加入水印边框、签名以及进行任何方式的装裱。 参加金融街老照片征集的作品不要求提供电子文件。

3. 凡已在全国性或国际性影赛或影展中入选的作品，谢绝参赛(金融街老照片及变迁图片征集除外)。
4. 每位作者参赛作品不得超过5幅（组照算一幅，一组照片不超过6张）。组照必须牢固粘连，成组投稿。 

5. 每幅（组）作品背后需牢固粘贴《作品登记表》，并用中文详细填写各项内容。如因填写内容不详影响作品入选，责任由作者自负。 

6. 本次摄影比赛不收参赛费，参赛作品不退稿，请作者自行备份原始影像数据。 

7. 本次摄影比赛及老照片征集活动的获奖者有义务按举办方的通知准时到指定地点参加颁奖仪式，确有困难的可凭书面委托书指定委托人代为领奖，委托书需注明双方身份证号码。 

8. 举办方有权在相关非商业性宣传、展览和出版画册等方面使用获奖作品，不支付稿酬。 

9. 举办方不承担因参赛作品所致的包括但不限于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10. 所有与奖品有关的个人所得税请获奖者承担，并由主办方代为收缴。 

11. 凡不符合参赛要求的作品，举办方有权在不通知作者的情况下取消其参赛资格。 

12. 作者一经投稿，即视为同意并遵守以上各条规定。
13.  主办方保留本次摄影比赛的最终解释权。 
5、 评审

  主办单位将邀请著名摄影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参展作品进行评审
评委名单:

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朱宪民，新华社摄影部主任徐祖根，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文澜，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贺延光，中国金融摄影家协会主席王铁成，新华社《摄影世界》杂志总编李根兴、北京日报社摄影部主任、北京摄影家协会主席叶用才，北京晚报社摄影部主任翟伟，北京青年报社摄影部主任胡金喜，北京晨报社摄影部主任程玉杨等知名摄影专家担任评委。
6、 赛事安排

7月21日--10月10日，作品收集

10月15日--11月15日，参赛作品评选

11月底举行颁奖典礼，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7、 奖项设置
特等奖1幅，        稿酬8000元（或等值奖品，以下同） 
　一等奖1幅，        稿酬4000元
　二等奖2幅，        每幅稿酬各3000元
　三等奖3幅，        每幅稿酬各1000元
　优秀作品10幅，     每幅稿酬500元
     入选作品100幅      每幅稿酬100元

优秀老照片奖50幅   每幅稿酬100元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为2008年10月10日。参赛作品及光盘寄到北京金融街商会。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17号北京银行大厦11层   邮编：100140

联系人：史志欣   李欣

电话：66573886   66574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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